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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私立苗栗縣通霄鎮承佛寶塔啟用公告(105D056305_105D2023739.pdf)

主旨：檢送公告本縣轄內之私立「苗栗縣通霄鎮承佛寶塔」（納

骨塔）之殯葬設施啟用公告文，敬請惠予公告周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及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12

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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